周村区商务局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职责边界清单
工作规则
为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畅通工作机制，推进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经研究，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一条  按照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协调推进的原则，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开展。
第二条  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明确牵头部门为区商务局，配合部门为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
第三条  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职责任务：
1.区商务局:负责监督获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的职业技能、安全防范知识、外语以及用工项目、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相关法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培训工作；监督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制度制定和执行工作；以及相关领域涉外劳务投诉举报处置工作。
2.区公安分局:负责做好非法组织出国劳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及相关领域的涉外劳务投诉举报处置工作。
3.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涉外劳务相关市场主体的无照经营、价格违法、广告违法、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以及相关领域的涉外劳务投诉举报处置工作。
3.区住建局:负责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赴国外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4.区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外派海员类的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启动程序：
1.由区商务局牵头负责，对涉外劳务管理、涉外劳务投诉举报等方面重要事项提出意见，明确部门责任分工，并通过召开会议、发送通知等方式进行部署，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推进工作。
2.各有关部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因工作需要确需其他部门配合的，可协商相关部门予以配合，协商情况须及时通报牵头部门和各配合部门。区商务局要加强工作协调和衔接。
3.涉及多个部门的重要事项，应明确具体责任部门牵头负责拟订意见办法，区商务局应加强督促指导，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工作开展。
[bookmark: _GoBack]4.完善运行机制。按照运行高效原则，针对多部门共同办理事项，由牵头部门或事项提出部门提出具体措施办法，完善运行机制，明确监管责任，推进联审联办和联合执法。
第五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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